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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NM202

5062700

45 

1.内蒙古北疆能

源物资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兴安树木沟南加

油站造成举报人家中

饮用水有味道，2023 年

家中水井检测结果石

油超标，达不到饮用标

准。 

2.加油站防渗检

查时，只从举报人家中

调取井水进行检测，并

未对加油站防渗措施

进行检查，要求拿出加

油站相关防渗措施的

影像资料并查看乌兰

浩特生态环境监测站

当年的检测结果，同时

拿出该处水源最新的

检测结果。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前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经核查，举报人反映的加油站为内蒙古北疆能源物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兴安树木

沟南加油站，位于科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树木沟（G207 公路 K106+528m 处南侧）。举

报人家紧邻加油站南侧围栏，其房屋正北侧为加油站服务区。 

1.关于“内蒙古北疆能源物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兴安树木沟南加油站造成举报人

家中饮用水有味道，2023 年家中水井检测结果石油超标，达不到饮用标准”问题部分

属实。 

经核查，2023 年 3月举报人以自行送样的方式委托兴安盟蒙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对自家井水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石油类浓度值为 0.08mg/L，限值为≤0.05mg/L。

通过调阅检测报告，报告中第二页明确说明“本报告不负责抽样（如样品是由客户提

供时），数据结果仅适用于客户提供的样品”。故举报人提供的检测报告自送样检测

报告无法溯源，无法确定容器洁净程度，无法确定整个采样过程是否满足采样技术规

范要求，无法确定是否满足样品时效性要求。此次检测是否符合检测标准无从考证，

无法作为有效证据。该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加油站防渗检查时，只从举报人家中调取井水进行检测，并未对加油站

防渗措施进行检查，要求拿出加油站相关防渗措施的影像资料并查看乌兰浩特生态环

境监测站当年的检测结果，同时拿出该处水源最新的检测结果”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2023 年 6月 26 日乌兰浩特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中对举报人

及加油站、举报人家附近 4户居民饮用水井进行了取样监测，监测结果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执法人员调阅了 2023 年 4 月 24 日，该加油站聘

请内蒙古泽佳环保安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储油罐体密闭性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检

测结果符合《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20）》。 

2025 年 6月 20 日，旗生态环境分局委托乌兰浩特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地下水进行

了取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石油类浓度值为 0.01mg/L，限值为≤0.05mg/L，符合标准。

同时，科右前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别对举报人家中及阿力得尔苏木加油站服务区井

房进行生活饮用水监测，两项监测中各项指标均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GB5749—

2022）。 

部分属实 

妥善做好检测结果

解释说明，持续跟进

加油站及周边生态

环境状况。 

信访件办理报告

中所涉及的全部检测

报告进行再次整理，

报告中所提及的各项

检测清晰无问题，联

合工作组于当日前往

举报人家中进行详细

解释说明。 

已办

结 
无 



2 

D3NM202

5062700

07 

兴安盟乌兰浩特

市和平市场海鲜楼南

侧冷库制冷设备 24 小

时运行，噪音扰民。 

兴安

盟乌

兰浩

特市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 

经核查，此地点属于乌兰浩特市和平市场肉类食品及生鲜食品经营区域，现场存

在冷库制冷设备 3个，其中新式静音制冷设备 1个，老式排风制冷设备 2个。经乌兰

浩特生态环境监测站检测，此地点昼间噪声 60分贝，符合 2类区域昼间噪声限值 60

分贝的标准；夜间噪声 60分贝，超出 2类区域夜间噪声限值 50 分贝的标准，确定现

场声源为 2个老式排风制冷设备产生。 

6 月 29 日、6 月 30 日，乌兰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对 2 家使用老

式排风设备的冷库经营者进行约谈。其中一家为冷鲜肉经营者，需要制冷设备 24 小

时运转，经营者已于 6 月 30 日暂停使用冷库，并更换符合国家噪声排放标准的新式

制冷设备，订购设备及更换预计时间 15 天；另外一家为干鲜类食品经营者，将冷库

运行时间调整为每日8时至 22时，每日22时至次日8时暂停使用能够满足经营条件，

经营业主同意于 6月 30日起按上述时间节点使用冷库。 

此地点为集贸市场区域，住宅仅有 8户，居民多为市场经营者，经乌兰浩特市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走访并告知整改措施，此处居民认可上述整改措施。 

属实 

加大日常巡查力度，

更换符合国家噪声

排放标准的新式制

冷设备。 

1.加大日常巡查

力度，将对此地点噪

声问题纳入常态化监

管范围，确保整改措

施到位。 

2.告知周边新增

经营者，设置冷库时

要使用符合国家噪声

排放标准的制冷设

备。 

3.待冷库经营者

更换符合国家噪声排

放标准的新式制冷设

备后再次对其进行检

测，确保噪声扰民问

题整改到位。 

阶段

性办

结 

无 

3 

D3NM202

5062700

05 

兴安盟科尔沁右

翼中旗巴仁哲里木镇

吐列毛杜农场四队（锦

宏搅拌站）、巴仁哲里

木镇扎木沁管理区老

头山嘎查、巴仁哲里木

镇扎木沁管理区巴彦

查干嘎查、巴仁哲里木

镇哈日诺尔苏木207国

道 191公里处的 4个搅

拌站无环保手续、无环

保设施。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中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1.关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仁哲里木镇吐列毛杜农场四队（锦宏搅拌站）、

巴仁哲里木镇扎木沁管理区老头山嘎查、巴仁哲里木镇扎木沁管理区巴彦查干嘎查的

3个搅拌站无环保手续、无环保设施”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实，巴仁哲里木镇吐列毛杜农场四队（霍林郭勒锦鸿搅拌站）、巴仁哲

里木镇扎木沁管理区老头山嘎查（内蒙古锦晟搅拌站）、巴仁哲里木镇扎木沁管理区

巴彦查干嘎查（山东邹平顺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3个搅拌站，均于 2025 年建设，配

套建有污染防治设施，但尚未办理环评手续。无环保手续属实、无环保设施不属实。 

2.关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仁哲里木镇哈日诺尔苏木 207 国道 191 公里处

的 1个搅拌站无环保手续、无环保设施”问题不属实。 

经现场核查，巴仁哲里木镇哈日诺尔苏木 207 国道 191 公里处的搅拌站（霍林郭

勒市龙鑫泉建材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5 月获得环评批复，污染防治设施齐全，设

备正常运行。 

部分属实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行政处罚。加大

对搅拌站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

行为。 

兴安盟生态环境

局科右中旗分局已对

霍林郭勒锦鸿搅拌

站、内蒙古锦晟搅拌

站、山东邹平顺新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三家

企业立案调查，责令

未办理环评手续 3 家

企业停止违法行为。

下一步，将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

罚。 

阶段

性办

结 

无 

4 

D3NM202

5062700

03 

兴安盟乌兰浩特

市蒙佳四期小区垃圾

房不及时清理，异味扰

民；9号和 10 号楼下饭

店门口堆存的建筑垃

圾至今无人清理。 

兴安

盟乌

兰浩

特市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 

乌兰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督促该小区物业企业清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该

小区物业企业雇用专业垃圾清运队伍，于 6 月 28 日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全部清理

完毕。 

属实 

做好垃圾堆放管理

工作，定期、及时清

理生活垃圾和建筑

垃圾，常态化监督检

查。 

1.要求物业企业

做好垃圾堆放管理工

作，不同垃圾进行分

类管理，设置建筑垃

圾堆放指示牌，防止

业主乱丢弃建筑垃

圾。 

2.要求物业企业

定期、及时清理小区

内生活垃圾和建筑垃

圾。 

3.经走访周边居

民，表示对办理结果

满意。 

已办

结 
无 



5 

D3NM202

5062700

40 

兴安盟科尔沁右

翼中旗巴仁哲里木镇

哲里木嘎查王某和陈

某建设的棚圈超审批

范围占用林草地，截至

目前，在该地上仍然在

建设的房屋和厂房并

没有平整。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中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经现场核实，目前该地块已平整场地，未建设房屋和厂房，与此前调查核实情况

一致。但该地块存在超审批范围占用林草地 0.5519 亩堆放砂石未清理平整的问题。 

因此，关于该地块存在建设房屋和厂房的问题不属实，未完成平整的情况属实。 

部分属实 

加大巡护巡查力度，

有效遏制各类破坏

森林资源违法行为。 

2025 年 6 月 16

日，科右中旗林草综

合行政执法中队针对

该项目超审批占用草

地 0.0824 亩行为已

依法立案调查，对于

违 法 占 用 林 地

0.4695 亩行为已依

法移交公安部门进行

查处。 

下一步，一是对

超审批范围堆放的砂

石，限期组织清运，

恢复林草植被。二是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

擅自改变审批用途。

三是持续强化森林资

源管理工作，加大巡

护巡查力度，有效遏

制各类破坏森林资源

违法行为。 

阶段

性办

结 

无 

 


